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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城区2024年尘土残存量检测服务合同

称 :

住所地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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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 安 各

法定代表人 :

受托人 (乙方):

住所地 :

3530

王冰

雨 △

法定代表人:王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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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同意接受乙方为其提供
`●

∷
=七

容

=r

(以下简称
”

)。 双方经过平等协商 ,

q●i:

基础上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,

达成如下协议,并 由双方共同恪守。

第一条 委托事项内容

一、服务内容

2024年计划检测主次于道 96o条 ,背 街小巷 960条 ,市委党校内

部道路 48条 。

二、服务需满 安全等要求 :

依据北京市 11/′T3 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作

三三:多

要求》要求 标准要 的专业人员和

据的报 服务内容含 :

测结果统计分提供道路尘土 结果 ;

析;作业照片等。

检测过程中有相关 检测人员、设各的安全 ,

对社会车辆和人员有提示或警示标识。

三、技术内容

1、 每条道路获取一个检测数据,全年共获取 1968个检测数据 ;

2、 乙方每 日 17:00前将当日检测结果报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

会,每 周一下午 18点 前将上一周检测结果形成专项报告报西城区城

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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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临时性应急交代工作。

四、质量保证内容

1、 乙方应有尘土残存量监测所必需的专用尘土采集设各,自 动

化程度高,操作简单,工作过程中对道路社会车辆影响小,对 自身危

险性小。

2、 乙方应为尘土残存量监测配有专职人员,确 保工作能够按时

按量完成。

第二条:委托要求

乙方接受甲 果应遵循 科学、公平、

对该类项

求及甲 决策、 估提供政策、技

术、经济、科

第三条 服务期

合同服务期限为 年 6 日起至 2025年 6月 23

日止。

第四条 服务履行范围

本合同项下的委托项 目服务履行范围为西城区。

第五条 合同金额及支付方式

一、合同金额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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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支付任何费用。

二、付款方式 :

合同签订生效后,甲 方于本项目财政资金到位后 30个工作日内

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40%;项 目执行至 202全 年 11月 ,甲方在财

政资金到位后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%;项 目执行完毕且且财政结

算评审完成,以评审结果为 到位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

剩余总金额的 30%。

第六条 甲方

接收 方提交 件的工 成果及相关文

审定 提交的 和配套 作计划。

检查监督 方完成项目王作进度。

四、甲方为乙方提

第七条 乙方权利义务

城 区 作 账 。

乙方享有在甲方的协调下组织道路尘土残存量检测的权利。

乙方享有对承担工作要求甲方进行解释说明的权利。

三、乙方有权接受甲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的委托报酬。

四、乙方有为甲方及其相关用户进行培训服务的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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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 , 乙方不得转让本合同约定履行的义务。

第八条 项目管理小组及技术人员要求

双方各指派一名代表作为本项目负责人,项 目负责人职责

范围包括本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所有事务。

甲方负责人:赵海斌

乙方负责人:马 红卫

第九条 保密义务

乙方及其工作人
口~

位 合同过程中采集的检测数

·̄△△IIIt0I

据、检测分析报告、 合理化建议书、 据进行对比分析报
/'∷冫

提出合理

方不得将上述 料运用

第三方。

工作

书等负有 。乙方未 方书面同意,乙

目技术秘密和商业 密承担保密义务。

三、本合同项下约 保

项目或

同过程 知悉的甲方项

保密义务在本合同终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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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解除后仍具法律效力,直至该信息已进入公共领域。

第十条 知识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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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条

在本合同有效期内,乙 方利用甲方提供的技术资料和工作

提交的技术工作成果所完成的新的成果,归 甲方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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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等的著作权及著作权相关权益归甲方所有。

三、未经甲方书面同意,乙 方不得为了本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

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。

第十一条 违约责任

一、如因乙方原因迟延提交工作成果,每迟延一天,乙方须支付

合同总额 0.5%的 违约金给 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的,乙

方应当补足。迟 乙方应赔偿因此

给甲方造成的全

进行监督。如

继续完成服务。

应退回甲方已支付

当赔偿。

容对乙方工作

方 15天宽限期

除合同,乙 方

成的损失,乙 方应

乙方对于提交的工作成果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,并承诺

该成果以及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不侵犯任何第三人的合法权益。否则

乙方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,并赔偿甲方因此受

到的损失。同时,甲 方还有权解除本合同,乙方应退还甲方已支付的

全部费用。

0日 ,甲 方有权解

失并

本合同 保 证

限期过
匚二

/口

部合同款项,由此给甲方

方给予

, 甲方有

付的全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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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乙方违反保密义务 ,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乙方应支付甲方

本合同款百 十的违约金 ,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时,乙 方

应当补足。

五、因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而需要向甲方支付的任何费用 (包

括但不限于损失赔偿费用、违约金等),甲 方均有权在向乙方支付合同

款项时予以扣除。

第十二条 通知及送达

各方之间的一切通知均 以本合同约定的地址为对方

送达地址,可 由专 邮寄方式、电 十 甘 蓓 氵关
/√ '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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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地址 :爿 市西城区
△ ∩  口 -

⊥ZT万

391781

电子邮箱

乙方地址 : 院 55号 ,层「101室 3530

强
醪

3
轰

电  话 :1

电子邮箱:326271

通知在下列日期视为送达:(1)专 人递送的通知,在专人递送之交

付日;(2)以 邮寄方式发出的通知,在寄出后的第 3日 ;(3)以 电子邮件

方式发出的通知,则 以通知到达接收方接收系统之日。

各方确认本合同提供的联系方式、送达地址准确、有效。各方同

意该联系方式、送达地址适用于本合同约定的所有通知的送达及本合

·驭
≡铲
蹋
一s
戍

≡冖叨
≡·

△
●
●
i
r
〓

ˉ

︱̄

︱
︱

i
●

i
.
 

’∷

∴



哥逭∶垂空
实~=

一
”
一
≡△
一

●
J
一
t
一
一

':I△Ⅱ”

△0¨I

ti·1●—

~△j.|i

·̄
iI● ~~

哆乡:

∶亭字乒
.o”1|讠 :∷ -

·:fi△ .

△套
=字

△
ˉ
-△0|△

、●̈ ●-i~′
∷

∴0∶ :∷

∷∷∷∷.|It|
△●●~iˉ △
ioI.-∷

`|:

tI``

系地址 应及时通
i

IIˉ|i0:
。-i|I|.1ˉ

|iittI..llitl

△⒈III|

因一方提供或者确认的联系方式、送达地址不准确、送达地址变

更后未及时告知其他各方及法院、或指定的接收人拒绝签收等原因,

导致根据本合同约定寄送的通知或法院寄送的法律文书未能被实际

接收的,各方同意依下述方式处理邮寄送达的,以 邮件退回之日视为

送达之日;直接当面递交送达的,送达人当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

之日视为送达之日;电子邮 通知发出当日为送达日期。

第十三条 争议的

因履行合同 方应友好 解决,协商不成

市西城区

第十四条

合同双方承 共同加强 商业贿

第十五条 其他

合同自双方法
士=

不I 并 之 日起生效。

未尽事宜,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本合同一式陆份,甲 方执肆份,乙 方执贰份,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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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 (盖

北京市西 币管理委

翔 n
ˇ ˉ
乙 刀

i
F

法定代表人或其

授权委托人 (签 字

010-88391 1

期 :2024年 6月

北 京 中

法定代表人或其

授权委托人 (签 字或盖章):

账 号 :05040001

鼹 公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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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北京农 行永定支行

年 6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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